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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之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之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南京市

项目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2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南京市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

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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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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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83,000.00 万元，后期拟发行债券募集资金 216,2

00.00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

为：2012-320118-04-01-853063。

根据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815 号）的批复：同意

实施该项目。该项目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双高路以南、南塘路以北、双塔

医院以东、紫晶美域以西，占地面积约 97478 平方米，具体用地面积和四至边界

由规划资源部门确定。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保障性住房、社区中心、幼儿园、

配套建设门卫室、变电所等配套设施，计划安置户数约 1256 户，总建筑面积约

234018.56 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61487.68 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

约 72530.88 平方米。地块 A建设 8栋 11F 住宅楼和 9栋 18F 住宅楼，地块 B建

设 1栋 6F 社区中心，地块 C建设 1栋 3F 幼儿园。项目总投资约 15991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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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815 号）：江苏高淳经

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实施主体为南京市高淳区东部新农村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东部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高淳区东部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83027364782

法定代表人 王珊珊

注册资本 21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5 年 02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02 月 11 日至 2035 年 02 月 10 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1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公路管理

与养护；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

工；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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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

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

居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815 号）

（2）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

居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804 号）

（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320118202100019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苏(2022)宁高不动

产权第 0007926 号）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320118202200007 号）

（6）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

居工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高行审能审〔2021〕3 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25202311171401）

（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25202311171101）

（9）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25202311171201）

（10）江苏省文物局《关于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地块的文物保护工作意见》（苏文物保〔2022〕190 号）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7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小甫头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取得立

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发改委投资项

目代码为：2209-320115-89-01-701146。

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取

得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122 号），批复：为切实

改善江宁高新区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质量，提高当地城镇化建设水平，促

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原则同意你公司建设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

配套设施工程项目。项目地点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横岭社区海慧路东侧、

东霞路北侧地块，建设内容为拟新建包括新建保障性住宅楼，同步建设物业用房、

配电房等公共配套设施，建筑总面积约 46366.35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7965.26 平方米，包括：住宅建筑面积约 26410.04 平方米，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约 879.04 平方米，地上非计容建筑面积（架空层）676.1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约 18401.09 平方米，包括：地下非机动车库 3568.18 平方米，地下机动车库

14837.91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估算 33670 万元人民币。根据《南京市江宁区行

政审批局《关于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

复》（江宁审批投字〔2023〕80 号），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31176.67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

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122 号），横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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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057993840N

法定代表人 易诗福

注册资本 17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 年 01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01 月 24 日至 2033 年 01 月 23 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装

饰工程的施工；园林绿化；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销售；

企业投资及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商业管理；商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屋拆迁；

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

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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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

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

设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122 号）

（2）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

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3〕80 号）

（3）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横岭四期小区（经济

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审核意见》（江宁高新管字〔2023〕

177 号）

（4）苏州市吴江区建协施工图设计技术审查中心《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

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文件技术性审查报告》

（5）《不动产权证书》（苏（2024）宁江不动产权第 006516 号）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5202300820 号）

（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5202300296 号）

（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320115202404011201）

（9）《开工报告》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决定书编号：

3201212023HB0132）

（11）苏州市吴江区建协施工图设计技术审查中心《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合格意见书》（编号：10201 勘（2023）第 0244 号）

（12）苏州市吴江区建协施工图设计技术审查中心《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号：10201（2023）第 05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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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南京市江宁区城乡建设局《关于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

设施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文件技术性审查意见》

（14）苏州市吴江区建协施工图设计技术审查中心《江苏省建筑工程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JFJN2023012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横岭四期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

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高家边小区二期 C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高家边小区二期 C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发改委投

资项目代码为： 2208-320115-89-01-573775。

根据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家边小区 C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

套设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113 号）批复：

为切实改善江宁高新区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质量，提高当地城镇化建设水

平，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原则同意建设高家边小区二期 C组团 (经济适

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该项目为原高家边小区二期复建房及配套设施工程

(宁园管字〔2010〕125 号)后续建设项目，因建设主体变更，由南京江宁科学园

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地点

及用地面积：该项目位于南京江宁高新区，东至规划格致路，西至药谷路，南至

知圩路，北至规划道路；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13794.65 平方米。项目具体

四至边界和用地面积以规划资源部门核定为准。该项目拟建设高家边小区二期 C

组团 (经济适用房) 及配套设施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保障性住宅、社区

中心、地下车库及商业配套等。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394048.84 平方米(地上

建筑面积约 257694.61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36354.23 平方米)，其中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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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约 388677.53 平方米，社区中心建筑面积约 5371.31 平方米。项目规

划总建筑面积和具体建设方案由规划资源、城建、房产等有关部门审定。该项目

总投资估算 269343.5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家边小区 C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

套设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113 号），该

项目业主为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057993840N

法定代表人 易诗福

注册资本 174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 年 01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01 月 24 日至 2033 年 01 月 23 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装

饰工程的施工；园林绿化；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销售；

企业投资及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商业管理；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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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屋拆迁；

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家边小区 C组团(经济适

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家边小区 C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

套设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113 号）

（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

第 320115202300003 号）

（3）南京市江宁区城乡建设局《高家边小区 C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

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技术性审核意见》

（4）《开工报告》

（5）《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编号：10261(2021)第 0028 号）

（6）《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编号：10201(2024)第 0326 号）

（7）《江苏省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JFJN20230227）

（8）《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决定书编号：3201212024HB0071）

（9）《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决定书编号：3201212024HB0072）

（10）《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320115202407041201）

（1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52024GG05754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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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52024YG0142416 号）

（1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52024YG0143499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家边小区 C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

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

2019-320117-47-01-508634。

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于2019年9月26日取得南京市溧

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

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7 号），文件批复：同意溧水区锦和家园二

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建设工期约 36 个月。项目单位为

南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地址位于薛李东路以东，飞燕路以南，

占地约 94 亩。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由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定。项目总投资估算

196471.795 万元。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8 月 1 日作出的《关

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溧审

批投许〔2022〕50 号），项目总投资概算 187902.97 万元。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作出《关于同意溧水区锦和家

园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名称变更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

21 号），文件批复：根据《溧水区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例

会纪要》(2022 年第 3期),经研究,同意《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7 号)中项目名称变

更为“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批文中其余内容不变。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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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申报的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与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批复的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7 号），溧水区锦和家园

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吉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曾用名：南京溧水

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吉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曾用名：南京溧水中山保

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626029040

法定代表人 强力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 年 2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2 月 17 日至 2033 年 2 月 16 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秦淮大道 401 号

经营范围 保障性住房开发经营、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管理；房地

产开发、房地产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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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保障性

安居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7 号）

（2）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同意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名称变更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21 号）

（3）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安置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0 号）

（4）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安置项目

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溧审批投许[2019]235 号）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关于锦和家园二期安置房可

研方案的规划审查意见的复函》

（6）《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改造安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7）《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编号：10321（2024）第 0066 号）

（8）《锦和家园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概算》

（9）《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320124202407051201）

（10）《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7202300107 号）

（1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72024GG02234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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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动产权证书》（苏（2024）宁溧不动产权第 001719 号）

（1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1932011700000433）

（14）《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建开企〔2020〕2179 号）

根据项目单位说明，该项目的土地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正

在办理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锦和家园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

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五）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

2019-320117-47-01-518087。

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于2019年9月27日取得南京市溧

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

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9 号），文件批复：同意溧水区屏溪佳苑二

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建设工期约 36 个月。项目单位为

南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地址位于溧水区中山东路以北,溧白路

以东,征用土地约 155.1 亩。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由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定。项

目总投资估算 196726.9 万元。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8 月 1

日作出的《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

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1 号），项目总投资概算 119353.23 万元。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作出《关于同意溧水区屏溪佳

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名称变更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

24 号），文件批复：根据《溧水区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例

会纪要》(2022 年第 3期),经研究,同意《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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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9 号)中项目名称变

更为“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批文中其余内容不变。故本

次申报的溧水区屏溪佳苑园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与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

局批复的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9 号），项目业主为南京

吉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曾用名：南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吉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曾用名：南京溧水中山保

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626029040

法定代表人 强力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 年 2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2 月 17 日至 2033 年 2 月 16 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秦淮大道 401 号

经营范围 保障性住房开发经营、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管理；房地

产开发、房地产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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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保障性

安居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9 号）

（2）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安置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1 号）

（3）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同意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名称变更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24 号）

（4）《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

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规划审查意见的复函》

（6）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安置工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溧审批投许[2019]296 号）

（7）《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定方案审定意见书》（宁规划资源方案〔2024〕

00708 号）

（8）《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规划资源条件〔2023〕01397

号）

（9）《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规划资源条件〔2023〕01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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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932011700000439）

（1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7202300117 号）

（1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7202300118 号）

（13）《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建开企〔2020〕2179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

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下属三个区，共 5个棚户区改造项目，项

目总投资额为 770,185.70 万元，其中：资本金 334,985.70 万元，非资本金

435,200.00 万元，拟使用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435,200.00 万元（其中 2024 年以

前已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136,000.00 万元，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83,000.00

万元，后期拟发行债券募集资金 216,200.00 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资产的出售、出租及原地址房屋出租收入

等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

营收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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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资产的

出售、出租及原地址房屋出租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玄武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02780671648X 的《营业执照》，

于 2005 年 12 月 5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

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会计咨询、会计服务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南京南

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南京南审希地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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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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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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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大成（南通）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王念律师、吴凌云律师作为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

目（下称“本期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以及本所律师对相关

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

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

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

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2、本所律师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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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了相关机构根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邮件说明、复印

件、扫描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材料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相关

机构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此外，对于出具法律意

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

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

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

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

关债券方案评估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债券

方案评估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

4、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

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相关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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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沿海高新片区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MA1XWJKG3K

经营范围 建设项目投资；土地一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

开发、建设；港口、码头、航道建设项目管理；

滩涂围垦；滩涂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计算机技

术咨询服务；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和维

修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国际、国内货运代理；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

生产、销售；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

养护。（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

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得发放贷

款；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 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东海大道

8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宏兵

注册资金 4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设立日期 2019 年 2月 11 日

登记机关 南通市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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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11-320692-89-01-781542

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为高新综合产业

园片区开发配套项目，主要用于满足约 4.5 平方公里片区开发区域内

拆迁人口安置。项目选址位于高新综合产业园周边，项目拟用地面积

约 90 亩（约 6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容积率约 1.7，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 10 万平方米。

3. 项目审批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2022 年 11月 1 日，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行政审批

局出具《关于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通州湾行审批[2022]187 号），原则同意你单

位实施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工程。

2023 年 1月 10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 320600202300036 号）。

2023 年 2月 27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00202300061号）。

2023 年 3月 27 日，该项目一段标取得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

发示范区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

320692202303270201）。该项目二段标取得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

发示范区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

320692202303270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园保障房项目一期

工程已取得上述有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二）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

1.项目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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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34642904XK

经营范围

拆迁、土地开发服务、农村土地整理服务、安

置房建设；市政道路、桥梁、供水、绿化、水

利工程建设施工；港口建设投资开发；建材销

售；纺织面料生产和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江海圆融汇 1 号楼 610

室

法定代表人 司晓峰

注册资金 1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设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5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3-320612-89-01-983446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项目已列入

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主要建设 13 幢中高层住宅、

1 栋配套用房，配套建设公建、门卫、地下车库等，项目总用地面积

约 5563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53666 平方米(项目具体面积以自

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核定面积为准)。

3. 项目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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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月 23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通行审投核

[2022]5 号），原则同意你单位建设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项

目。

2023 年 2 月 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300006号）。

2023 年 3月 24 日，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不动

产权登记证书》（苏（2023）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16682号），共有

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十六里墩村，权利类

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住宅用地，宗地

面积为 55633 平方米。

2023 年 4月 27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300026号）。

2023 年 6月 12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20612202306120101）.

2023 年 8 月 4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同意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项目变更项目总投资的批

复》（通行审投核[2023]6 号），同意项目总投资由 70000 万元人民

币变更为 108665万元人民币，除上述调整外，该项目的其他各项仍

按通行审投核[2022]5号文内容执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先锋街道十六里墩四期保障房已取得上述

有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三）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34642904XK



7

经营范围

拆迁、土地开发服务、农村土地整理服务、安

置房建设；市政道路、桥梁、供水、绿化、水

利工程建设施工；港口建设投资开发；建材销

售；纺织面料生产和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江海圆融汇 1 号楼 610

室

法定代表人 司晓峰

注册资金 1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设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5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018-320612-47-02-551300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工程拟用地面积 114012 ㎡,总建筑面

积估算为 28.24 万㎡,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20.37 万㎡地下面积约 7.87

万㎡(以上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核定面积为准)，主要建设高层住宅

楼、配套商业、物管、门卫等小区配套公建用房以及地下停车、室外

广场、绿化等辅助设施。

3. 项目审批情况

2018 年 8 月 29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关于南通一

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先锋周圩村二期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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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审投核[2018]25 号），原则同意实施先锋周圩村二期安置房项

目。

2020 年 7 月 23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04202020037 号）。

2020 年 9 月 2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重新核准的批复》（通

行审投核[2020]17 号），因项目在核准通知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且到

期后也未向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申请延期，原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经研究重新核准批复如下：原则同意实施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

保障房项目（经济适用房）。

2020 年 10 月 10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 320604202010114 号）。

2020 年 10 月 26 日，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不动

产权登记证书》（苏（2020）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27789 号），共有

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周圩村，权利类型为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宗地

面积为 114012 平方米。

2020 年 12 月 25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050019 号）。

2021 年 9 月 23 日，该项目（一标段）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

批 局 核 发 的 《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 （ 施 工 许 可 编 号 ：

320612202109230101）。

2022 年 8 月 11 日，该项目（二标段）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

批 局 核 发 的 《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 （ 施 工 许 可 编 号 ：

320612202208110101）。

2022 年 9 月 5 日，该项目（地下车库一）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



9

政审批局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

320612202209050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周圩二期保障房项目已

取得上述有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四）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34642904XK

经营范围

拆迁、土地开发服务、农村土地整理服务、安

置房建设；市政道路、桥梁、供水、绿化、水

利工程建设施工；港口建设投资开发；建材销

售；纺织面料生产和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江海圆融汇 1 号楼 610

室

法定代表人 司晓峰

注册资金 1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设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5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8-320612-89-01-17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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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已列入通州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经济

适用房)计划，项目总用地面积 74656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83125 平方米(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占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30%)，项目计容建筑面积约 129140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约 53985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8 栋住宅、1 栋临街商业配套雨污水、道

路、燃气、供电、智能化等。

3. 项目审批情况

2020 年 11 月 11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04202010046 号）。

2021 年 9 月 17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先锋镇区二期保障房工程核准的批复》（通行审核[2021]20 号），

原则同意建设先锋镇区二期保障房工程。

2021 年 11 月 9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先锋镇区二期保障房工程核准变更的批复》（通行审投核

[2021]22 号），同意先锋镇区二期保障房工程原核准批复中：项目名

称由“先锋镇区二期保障房工程”变更为“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

项目总投资由“71000 万元”变更为“80200 万元”。

2022 年 4 月 2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200011 号）。

2022 年 7 月 12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200039 号）。

2022 年 10 月 27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核发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20612202210270201）。

2023 年 2 月 20 日，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不动

产权登记证书》（苏（2023）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04052 号），共有

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秦家埭村，权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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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住宅用地，宗地面

积为 74656 平方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通州区富锋花苑二期工程已取得上述有关

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五）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项目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34642904XK

经营范围

拆迁、土地开发服务、农村土地整理服务、安

置房建设；市政道路、桥梁、供水、绿化、水

利工程建设施工；港口建设投资开发；建材销

售；纺织面料生产和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江海圆融汇 1 号楼 610

室

法定代表人 司晓峰

注册资金 1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设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5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7-320612-89-01-419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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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于通州区平潮镇镇区北部，北至平五河，南至江平路，西

侧为外环路，东侧为西环路。 建设内容：保置房建设工程。本项目

总用地面积 7122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08754 平方米。项目安置点

为通州区平潮镇 K1 地块。

3. 项目审批情况

2021 年 8 月 23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12202100056 号）。

2022 年 5 月 12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通行审投核[2022]3

号），原则同意实施建设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项目。

2023 年 2 月 21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300007 号）。

2023 年 3 月 6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300015 号）。

2023 年 5 月 29 日，该项目（17#-20#）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

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300038 号）。

2023 年 7 月 28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20612202307280201）。

2023 年 8 月 3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同意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项目变更项目总投资的批复》（通

行审投核[2023]4 号），同意项目总投资由 99657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72910 万元人民币。除上述调整外，该项目的其他各项仍按通行审

投核[2022]3 号文内容执行。

2024 年 1 月 15 日，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不动

产权登记证书》（苏（2024）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01758 号），共有

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平西村，权利类型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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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宗地面

积为 71224 平方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平潮镇 K1 地块保障房项目已取得上述有

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六）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34642904XK

经营范围

拆迁、土地开发服务、农村土地整理服务、安

置房建设；市政道路、桥梁、供水、绿化、水

利工程建设施工；港口建设投资开发；建材销

售；纺织面料生产和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江海圆融汇 1 号楼 610

室

法定代表人 司晓峰

注册资金 1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设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5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8-320612-89-01-52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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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已列入区保障

性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项目总用地面积 74322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216672.39 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148350.84 平方

米。主要建设 17 栋住宅、2 栋配套用房、5 栋配电间、2 栋开关站、

2 处垃圾站、6 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门卫、地下室、地下人防等工

程。

3. 项目审批情况

2021 年 9 月 22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12202100061 号）。

2022 年 8 月 2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200033 号）。

2022 年 9 月 16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200064 号）。

2022 年 11 月 11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20612202211110101）。

2023 年 9 月 1 日，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不动

产权登记证书》（苏（2023）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89250 号），共有

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平东村，权利类型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74322 平方米。

2024 年 5 月 20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重新审批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工程建设项目核准的批

复》（通行审投核[2024]7 号），原则同意建设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

保障房工程建设项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平潮镇城东佳苑三期保障房已取得上述有

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七）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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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34642904XK

经营范围

拆迁、土地开发服务、农村土地整理服务、安

置房建设；市政道路、桥梁、供水、绿化、水

利工程建设施工；港口建设投资开发；建材销

售；纺织面料生产和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江海圆融汇 1 号楼 610

室

法定代表人 司晓峰

注册资金 1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设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5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3-320612-89-01-154053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已列入区保障

性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主要建设 21 栋住宅、3 栋配套用

房、6 栋配电间、2 栋开关站、2 处装修垃圾堆放点、2 处生活垃圾

收集点、6 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门卫、地下室、地下人防等工程。

项目总用地面积 8711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60121.37 平方米，其



16

中:计容面积 173558 平方米。

3. 项目审批情况

2021 年 1 月 21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12202100003 号）。

2022 年 9 月 5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200035 号）。

2022 年 11 月 25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200083 号）。

2023 年 3 月 9 日，南通一诺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不动

产权登记证书》（苏（2023）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06428 号），共有

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平东村，权利类型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宗地面

积为 87118 平方米。

2024 年 2 月 5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工程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通行

审投核[2024]2 号），原则同意建设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工程

建设项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平潮镇城东佳苑二期保障房已取得上述有

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八）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神辉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5691883949

经营范围

房地产（含保障性住房）开发、销售。房屋拆

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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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金霞路 555 号圆宏大

厦 1 幢 10 楼

法定代表人 卞新明

注册资金 5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设立日期 2011 年 2 月 24 日

登记机关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4-320612-89-01-515350

本项目已列入通州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计划;本项目

总用地面积 75108.17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187190.54 平方米，其

中:地上总建筑面积 124826.37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62364.17 平

方米，建筑物占地面积 18777.04 平方米，容积率 1.66，建筑密度

25.00%，绿地率 30.85%。项目建成后提供住宅套数 1064 套;停车位

1491 个。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小高层住宅、便民服务中心、物

业管理用房、商业配套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3. 项目审批情况

2021 年 5 月 6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12202100023 号）。

2021 年 6 月 23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通州区通锡高速(西亭镇)安置区镇北地块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

（通行审投核[2021]7 号），原则同意建设通州区通锡高速(西亭镇)

安置区镇北地块建设项目。

2021 年 7 月 30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通州区通锡高速(西亭镇)安置区镇北地块建设项目核准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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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通行审投核[2021]15 号），同意通州区通锡高速(西亭镇)安

置区镇北地块建设项目(项目代码:2104-320612-89-01-515350)原核

准批复(通行审投核〔2021〕7 号)中：项目名称由“通州区通锡高速(西

亭镇)安置区镇北地块建设项目”变更为“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

障房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由“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75108.17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187190.54 平方米，其中: 地上

总建筑面积 124826.37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62364.17 平方米，建

筑物占地面积 18777.04 平方米，容积率 1.66，建筑密度 25.00%，绿

地率 30.85%。项目建成后提供住宅套数 1064 套;停车位 1491 个。本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小高层住宅、便民服务中心、物业管理用房、

商业配套及其他配套设施等。”变更为“本项目已列入通州区保障性

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计划;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75108.17 平方米,规划

总建筑面积 187190.54 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 124826.37 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62364.17 平方米，建筑物占地面积 18777.04

平方米，容积率 1.66，建筑密度 25.00%，绿地率 30.85%。项目建成

后提供住宅套数 1064 套;停车位 1491 个。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小高层住宅、便民服务中心、物业管理用房、商业配套及其他配套设

施等。”除上述调整外，该项目的其他各项仍按原核准批复(通行审

投核[2021]7 号)内容执行。

2021 年 9 月 22 日，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备案号：

202132061200000163。

2022 年 7 月 1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200018 号）。

2022 年 7 月 1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200044 号）。

2022 年 7 月 20 日，通州区通锡高速(西亭镇)安置区镇北地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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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住宅 1#-20#、22#-27#、开闭所、1#-4#配电房、1#-2#门

卫、地库、1#7#生活垃圾房、2#5#6#生活垃圾房、3#4#装修垃圾房

(补发)取得南通市通州区建设工程施工审查中心出具的《江苏省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10341（2022）

第 0075 号）。通州区通锡高速(西亭镇)安置区镇北地块建设项目-人

防工程（平时）取得南通市通州区建设工程施工审查中心出具的《江

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10341（2022）第 0085 号）。

2022 年 9 月 30 日，通州区通锡高速(西亭镇)安置区镇北地块建

设项目-21#取得南通市通州区建设工程施工审查中心出具的《江苏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10341

（2022）第 0132 号）。

2022 年 10 月 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20612202210090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通州区西亭镇镇北地块保障房建设项目已

取得上述有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二、财务评估报告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以下简称“公

证天业南通分所”）为本期债券出具了《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南通市区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估

报告》（苏公 T[2024]E6030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公

证天业南通分所认为：基于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批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存续期的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批

次发行债券存续期间的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本息覆盖保障倍

数，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公证天业南通分所出具的上述《评估报告》及各项目实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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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出具的说明，本期债券涉及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债券的

还本付息支出，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相关规定。

三、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公证天业南通分所作为本次发债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为本期债

券的发行出具了《评估报告》。

公证天业南通分所成立于 2013年 11 月 13 日，持有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206020850023627 的《营业执照》；为本期债券发行出

具《评估报告》的会计师胡杰、陈喜云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

并通过了 2023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公证天业南通分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

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资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

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本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

31320000796116868F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承办本项业务

的王念律师、吴凌云律师均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的

执业律师，且两位律师执业证均通过了 2023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

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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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债券实施主体依法设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依

法存续。

（二）根据《评估报告》，本期债券涉及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

本次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支出，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相

关规定。

（三）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格，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具备为本次债券出具评估报告

及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

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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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四批
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之启东市项目法律意见书

致：启东市财政局

根据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启

东市财政局签署的《非诉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之约定，本所指派陈建

国律师、胡娟律师作为启东市政府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专项

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9]23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支持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

66 号）；2024 年 9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发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现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存在的

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2、项目实施主体保证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

瞒、虚假或误导之处。项目实施主体保证上述文件和陈述真实、准确、

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名与印章真实，所有副本与正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原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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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

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述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4、本所律师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并得到了相关机构根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

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律师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相关机构有关人员作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

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做判断。

5、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

关债券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

债券方案专项评估报告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所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

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7、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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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或曲解。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专

项债券发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提交备案，依法对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2024 年 9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

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加急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地方政府

债券（棚改专项债券）涉及启东市项目为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

一期项目，申请专项债券额度 1.1 亿元，期限 15 年。

二、本期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的募投项目情况

（一）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

项目介绍 本项目选址位于启东市汇龙镇，具体四至范围为

北至金沙江路，东至和平南路，南至世纪大道，西至

港东路。本项目为东疆雅苑建设项目（东疆花苑西侧）

一期，本期用地面积为 67120 m2。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07010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71605 m2，包括住宅、

配电房、门卫；地下建筑面积 35405 m2，包括机动车

库和非机动车库。一期项目共建设住宅楼共 12栋（其

中包括 2D+17 层共 10 幢，2D+21 层共 2幢），提供

安置房共计 1628 套。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室内水、电、气、

消防、弱电等安装工程，室内简装工程，外墙工程，

室外道路、绿化、综合管网工程，电梯工程，土方外

运及场地平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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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总投资 149,263.90 万元，2024 年度拟投

资 50,171.50 万元。

主管部门 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法人单位 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总投资 149,263.90 万元

本期拟申请的专项债券

资金金额

1.1 亿元

债券期限 15 年

未来偿债资金来源 专项收入

（二）本期债券涉及项目法人单位概况

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由启东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登记机关为启东市行政审批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3982233500，注册资本：40,000.00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仇春雷；住所：南通市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

路 683 号。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管道工程、

土石方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材料销售，

房屋拆除、土地平整，水利工程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期债券涉及项目的批复情况

2021 年 1月 5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备案证号为“启行审备

[2021]4 号”《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名称为东疆雅苑（东

疆花苑西侧）一期，项目法人单位为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项目代码为 2101-320681-89-01-348219，建设地点为江苏省南

通市启东市北至金沙江路，东至和平南路，南至世纪大道，西至港东

路，项目总投资 149264 万元。建设性质为新建，建设规模及内容为

该项目用地面积 67120.00 平方米，其中 2D+17 层共 10 幢，2D+21 层

共 2幢，配电房、门卫用房等，总建筑面积约 20.7 万平方米，总投

资约 149264.00 万元，项目资本金约 30264.00 万元。项目法人单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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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报建审批手续后开工建设；如有违规

情况，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项目

完成备案。

2021 年 1月 8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编号为“地字第

320681202101001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经审核，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土地取得方

式为出让。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项目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

2021年6月10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编号为“建字第S（2021）

042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经审核，本建

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

一期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1 年 9月 30 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建设项目编码为“建设

项目编码 3206811912240003、施工许可编号 32068120210930020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规

定，经审查，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东疆雅苑（东疆

花苑西侧）一期项目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涉及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已

获得相关行政审批部门的批复和备案，项目法人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

主体资格，且有效存续，符合《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

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

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

〔2018〕66 号）等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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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债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额度及期限申请

2024 年 9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本次启东市拟申请使用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涉及项目为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申请专项债券额度 1.1

亿元，期限 15 年。

（二）债券资金投向

本次申请发行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资金将严格按照江苏省财

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工作，下发通知的要求使用。

（三）偿债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符合相关规定，具

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出让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债券的

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与融资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启东市本级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

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四、专项评估报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为

本期债券出具了“中兴华专字（2024）第 020454 号”《2024 年第四

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启东市项目财务评估报

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上会所认为：本项目的预期出让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债券的还

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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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华所作为本次发债专项评估的审计机构，为本期债券的发行

出具了《评估报告》。

中兴华所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是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西城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2881146K 的《营

业执照》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持有证书序号为 0000066 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价报告》的会计师卓丹、

沈仕健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并通过了 2024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中兴华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资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的贰名会

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

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本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3132000074312600XP，现持有证

号为“NO.60014875”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承办本项业务

的陈建国律师、胡娟律师均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的

执业律师，且贰人执业证均通过了 2024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

签字的贰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符合地方政府债

券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二）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已取得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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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手续。

（三）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实施单位，具

备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且有效存续。

（四）为本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

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

具备为政府债券项目出具专项评估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五）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能够实现项

目与融资平衡，符合地方政府债券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

师事务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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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海安市项

目

苏紫律 (2024)法见字第014号

致:海安市财政局

根据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与海安市财政局

签署的 《专项法律顾问合同》之约定`本所指派许立群律师、秦紫宸

律师作为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

海安市项目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重要提示及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161号 )、 《江苏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支

持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166号 )、

《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的通知 (苏财

债[201918号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J根据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以前存在的事实
`并
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项目实施主体保证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

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

虚假或误导之处。顼目实施主体保证上述文件和陈述真实、准确、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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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口文件上所有签名与印章真实,所有副本与正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

件一致。

3、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对 《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执业规则》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

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J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述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4、 本所律师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

并得到了相关机构根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

明
'该
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律师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相关机构有关人员作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或
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

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
'对
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
'本
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作判断。

5、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

债券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债

券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等内容时
'均
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严

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所引述
`并
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

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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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
'并
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
`保
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7、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
'但
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口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

8、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

债券发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提交备案`依法对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 正文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包含 1个项目'为城南五期 B区域保障房 (高

新区经济适用房)项目。项目资金来源如下 :

城南五期 B区域保障房 (高新区经济适用房)项目总投资 3.26

亿元'其中自筹 2.56亿元`其余资金通过申请发行城镇建设专项债

筹集。项目于 2022年 12月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4年年底完工。

本次拟申请发行 15年期专项债券0.7亿元。

二、本期债券的募投项目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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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城南五期 B区域保障房(高新区经济适用房)项

目

项目介绍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该项目主要建设 3、 4、 7、

10、 11#'总建筑面积 105115平方米(其中地上

住宅建筑面积 78507平方米'配套建筑面积

3891平方米口地下建筑面积 22717平方米)其

它主要经济指标 :容积率 2.443口 建筑密度

2⒊79%'绿地率 32.92%。

总投资 3.26亻 :乙歹己

项目建设期限 2022年一2024年

项目运营期间 2025每⒈2075年

主管部门 江苏省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 项目一

(二)项目的批准情况

1、 2021年 8月 30日海安高新区管委会出具 《关于城南五期 B

区域保障房(高新区经济适用房)项目核准的通知》(海高新投资〔2021〕

011号)'确认城南五期 B区域保障房(高新区经济适用房)项目'项

目总投资:3.26亿元'项目代码为:2108-320666-89-01-68358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涉及建设项目均已获得相关政府

的批准″符合文件要求。

三、本期债券发行基本情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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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额度及期限申请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海安

市项目共 1个 '项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还本付息情况具体如下表
:

(二)债券资金投向

本次申请发行的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将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使用
'

全部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三)偿债资金来源

本次申报的项目`在相关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申报的项目'在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收入按预估标准测算时`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

本金和利息'城南五期
B区域保障房(高新区经济适用房)项目的本息

覆盖倍数为 3.5873'项目收益与项目融资的本息覆盖倍数大于 1,

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综上
`本
所律师认为'海安市本级

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四、中介服务机构

6

序

=歹

地区 项目名称

本期债券存

续期内预期

收益①

发行期

限 (年 )

本期债券存续

期内应付债务

资金本息之和

②

项目收益

本息覆盖

倍数③=

①/②

1 海安市

城南五期 B区域保障

房 (高新区经济适用

房)项目

3⒋603.00 15 9`646.00 3.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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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师事务所

苏公 TI20241E6008号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

区改造专项债券)之海安市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 :《专项财务评估报告》系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南通分所出具'该机构持有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20850023627)具有出具审报告的资质,为拟使用债券发行

出具 《专项财务评估报告 》的会计 师 :胡 杰 (执 业证

号:320200280120)、 陈喜云(执业证证号:320600310010)均持有《注

册会计师证书》'并通过了年度检验。

本所律师认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

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
`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

报告的资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作为拟使用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

具 《法律意见书》。

本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的证号为 31320000724409207Y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为拟使用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许

∶立群:律师(执!业l旺号 :13206199010796944)、 ;秦;紫宸:律师 (拼uIL证

号·∶ 13206202110324095)均持有 《律J币JulhE》 J并通过
·
了年度

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
'本
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

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7



′ 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
所律师认为 :

(一)本次项国债券发行项目均系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

(二)为本次项目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

相应的从业资格'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

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具备为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三)本次项国债券发行项目已进行可行性研究及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预测'海安中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 《专项财务评估报告》'据其出具的 《专项财务评

估报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项目的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

债券的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与融资

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公章

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江苏紫石 (盖章)

J
`

9

o
o
`

主  任 :

经办律师 :

经办律师 :

二O二

0 ,

| ,

化/

8

四年九月十 日



执业机构
江苏絮石律师中务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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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师 事 务 所

执业许可证
(副 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31320000724109207Y

江苏紫石    律师事务所 ,
符合 《律师法》及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规定的条件,准予设立并执业。

江苏

'e·

‘“臼伽吼 h

发证机关 :

发证日期 :

厅

202
日
2911

月



律师事务所登记事项 (一 ) 律师事务所登记事项 (二 )

名  称

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

住  所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黄海大道
(中 ){51号r2{暧 :3-1()6室、3-2()1

室至3-207室

负 责 人 许立群

组织形式 普通合伙

设立资产 30万元

主管机关 海安市司法局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苏司律(2000)D第 174号

2000年 10月 27日

合

 
伙

 
人

谛立群,宵远来9李进玲



△

律师事务所变更登记 (八 ) 律师事务所年度 查考核记录

退出合伙人姓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lFl瓦′午耳F犭l破L
瓜 J~小 心曰主 ~Ⅱ卫工】

考核年度

考核结果
【
、
汪另△△Ⅱ′J△J
′白2D161ohi7'

考核机关

ˉ△△蹈J″'

考核日期

考核年度 丿溺面比
`考核结果

r、 】
—— T曰。

`fl拉右舍两块1昏品
考核机关 △吼五歹
考核日期

考核年度 2023年度

考核结果 合 格 鞔通市 1

黢

考核机关 专用章 t彐o

考核日期 有效1至2025年5月 31

小
一

!壅霆:垦

一一一一〓〓〓〓〓毅
一捶
一≡〓一一〓渺

Ⅲ{
〓

妆
〓壮
旺
卜
盯〓wi
.
i
△

一













































































































































































































江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泰州市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丰乐保障性安置房）

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

之

法律意见书

中国·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新写字楼｜耳0｜室 邮编:225300

｜40｜川『gh tec∩o仟『ce bu!｜d『∩g‖ed『◎a｜h『gh teo∩x◎∏e’t已『zhou d『a＂gs凹

0ode:225300

电话／『e｜§（＋86）（523）86920｜传真／「ax;（＋86）（523）80520｜66

中国·泰州

二零二四

sut『 p·St



｜

回担苏钟山明镜「泰射｜」律师事芬所 法律患见书

江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泰′｜｛市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丰乐保障性安置房）

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泰州市财政局:

江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

厅批准成立’依法在中华人氏共和国从事律师业务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接受泰州市财政局（以下简称“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泰′｜｜市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丰乐保障性安置房）

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

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
｜
‖
‖
‖
｜
‖
‖
｜
‖



Z杠苏钟山明镜（泰川」律师事务所 法律念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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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江苏钟山明镜「泰训｛）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与简称

除非本法律意见另有所指’下列术语在本法律意见中具有如下含义:

江苏钟山明镜（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泰川市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棚户区

改造专项债券）（丰乐保障性安置房）发行中的

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

巳
曰

儿
刁

钟山明镜／本所 江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指

本所律师 本所为本次项目指派的律师:严小莉、袁殷宏指

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

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

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指

本次工作 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所进行的工作指

经纬会计师事务所 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指

经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财务评价报告【编号

为:经纬咨（2024）第8002号】

《财务评价报告》 指

泰州市 指 江苏省泰州市

泰州市政府 指 江苏省泰州市人氏政府

泰）｜｜市财政局 指 江苏省泰）｛｜市财政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氏共和国财政部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号）

《管理办法》 指

｜



z诬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芬所 法律意见书

明声

、

一一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种’对项目实施

单位提供的丈件迸行了审查’并就本次专项债券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向项目实施单

位有关管理人员做了询问或与之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存在的有关事实和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同时也是基于本所对

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贵’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

次工作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泰州市财政局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工作的必备文件’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工作的申请材料和备案丈件’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

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贵任;

四、本所律师已得到项目实施单位的保证’项目实施单位提供了本所律师认

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都是完整、真实、准确和有效的’并承诺无隐瞒、虚假和

重大遗漏之处’其中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保证与其正本或原件是一致

和相符的。同时’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尤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单位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丈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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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五、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律师仅就泰州市财政局本次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

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中任何数据或结论的引述’不表明本

律师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禾口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对于该等

丈件的内容本律师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泰州市财政局为本次工作之目的使用’术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之前提’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有关丈件和事实进

行了核查’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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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丈

一、专项债券项目情况

（一）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泰州市海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2↑202↑4｜88003X‖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海

住所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采为准）一般项目: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照

明器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经营范围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管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 泰州市海陵区行政审批局

况概目项）一一（

根据泰州市海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州市海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丰乐保障性安置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泰海发改发〔2023〕39号）

丈件妥求’项目拟主妥建设内容: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泰州市海陵区森园路南侧、

潜汀河东侧°项目总用地面积38797叮’分三个地块实施》↑2ˉ3地块位于森园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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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规划稻河路西侧’用地面积｜4788乎方米;↑2ˉ4地块位于潜汀河东侧、

规划职中路北侧’用地面积6262乎方米:｜2-5地块位于规划稻河路西侧、规划

职中路南侧’用地面积↑7747乎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92275.66乎方米′计容

建筑面积633｜22乎方米（住宅60990.2乎方米’公建配套2322平方米）’拟

建设｜4栋5-↑8层住宅及一栋社区配套服务用房’非计容建筑面积28963.46千

方米’绿地率为35.0↑％’机动车位689个’非机动车位↑｜24个’访客车位｜5

个’总户数为629户;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住宅、公建以及供水、供电、供气、

雨污水管网、道路赤口绿化等后配套工程。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和建设方案由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审定°项目建设工期;约3年°项目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预

计2027年6月底竣工’项目实施单位为泰州市海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泰州市海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具备实施相应工程项目的主体

资格°
况情金资目项

、

一一
（一）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在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债券的

偿债资金来源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的专项收入。

项目总投资估算8.6000亿允’资金未源包括:地方政府债券专项资金

40000亿元（其中拟申请本期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0000亿元’债券期限为↑5

年;拟申请2025年及以后年度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3.0000亿尤’期限｜5年）

其他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4.6000亿元°

本次债券发行的融资乎衡情况已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过。经专项审核’

在项目实施单位对实施对应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

价的项目预期经营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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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求乎衡°总体评价结呆如下;

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泰州市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来源汇总表

单位:亿元

资金来源

资本金@＝@＋◎＋◎ ｜非资本金部分◎＝@＋◎＋◎
｜咱｀｜f士国 ‖
拟使用

本期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

本期

债券

期限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

项目总投

资

@＝@＋◎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 ◎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

其他资

金（非资

本金）◎

其他

资本

金◎

项目名称

丰乐保障性安

置房
l5年3.0000l.0000460008·6000

丰乐保障性安置房项目通过项目专项收入作为偿还政府债券本息的未源’项

目收入米源主要为保障房销售收入。在债券发行期间’参照目前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情况’｜5年期债券年利率为242％’本次拟发债｜.0000亿元’在融资期

内每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项目可以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乎衡。

项目本期收益覆盖本息倍数具体情况如下:

泰州市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棚户区改造类资金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债券存续期

内总债务融

资本息@

债券存续期

内项目总收

益@

对应政府性基金收入科

目

项目收益覆盖

倍数@＝@／@

发行

期限
项目名称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收

入
丰乐保障性安置房 l5年 l.405.4520 7.6430

依据经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财务评价报告说明’经测算’丰乐保障性

安置房共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40000亿元’债券存续期间本息和5.4520亿元’

债券存续期间可用于偿还政府专项债券融资本息的资金为7.6430亿元’为项目

专项收入’债券存续期间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4’可以覆盖总债务

（总地方债券）本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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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

本项目共申请江苏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40000亿元’本次拟申请本

期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0000亿元’期限为｜5年。融资期内每年支付债券利息’

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本次申请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严格依法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不得用于工资、

社保缴费等人员支出、公用支出’以及利息支付、企业补贴等。

本项目具有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项目前景广阔’符合国家关于推

进保障性住房的产业政策’可以推动海陵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海陵区城

镇居氏生活水乎’社会和谐稳定’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品位。是一个实现短

期成效与中长期战咯性目标的均衡发展’实现政府和企业的互惠互利和战咯共赢

的项目°通过对拟建项目的全面综合分析’项目已具备了建设条件。项目建设模

式符合规定’资金来源有保障’资金的筹集能满足投资的需求。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政府债券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未源’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乎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

中介机构情况
一

一

一、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经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经纬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32｜2007↑854789Ⅻ）’登记机

关为泰）｜｜市行政审批局’现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经纬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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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出具。

江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于20｜8年8月｜6日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320000‖D0↑956↑8p）’

江苏钟山明镜（泰）｛｜）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严小莉、袁殷宏律师作为

签著律师’其均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 且均已经过年度考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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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实施单位相关资质合规’本次债券所列入项

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乎衡;项目实施单位有资格实施相应的债券项目;

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专项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专项用于有 性资本支出项目。

（以下无正丈’ 下一页为签字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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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尤正丈’为《江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泰川市2024年第四

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丰乐保障性安置房）发行

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

江苏钟山明镜（泰川）律师事务

罗』丙＜晕乏亡B 经办律师:负贵人:

嫩Z经办律师:

2024年9月4日

l0



z杠苏钟山明镜「泰州）律师事务所 法律念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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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

兴化市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券）

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地址：江苏省兴化市牌楼西路海德国际 1 幢 1-16 号三楼



关于兴化市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券）

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致：兴化市财政局

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司法厅批

准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

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接受兴化市财政局的委托，作为兴化市财政局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就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根据《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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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

术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关于兴化市 2024 年

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

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徐建庆 祝爱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指

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

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

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本次准备工作 指 为本次债券发行所从事之前期准备工作

兴财会计师事务所 指 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兴化兴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专项评审计

报告【编号为：兴财专评(2024)004 号】

兴化市 指 江苏省兴化市

兴化市政府 指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政府

兴化市财政局 指 江苏省兴化市财政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

库〔2015〕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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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⒈本所律师依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⒉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

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准备工作进

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⒋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所与兴化市财政局签署的《专项法律

服务合同》的要求，对应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

核查、验证。

⒌项目实施单位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项目

实施单位保证上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

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⒍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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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项目实施单

位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⒎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

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

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

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⒏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准备工作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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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在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债券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专项收入。

本次债券发行的融资平衡情况已经兴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

过。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兴化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对实施

对应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项目

预期经营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1、项目资金来源构成

兴化市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共 4个，其中：

城镇建设专项债 3 个，棚户区改造专项债 1 个。本期为棚户区改造

专项债，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

（万

元）

①=②+

③

资金来源（万元）

资本金 非资本金部分

②=④+⑤+⑥ ③=⑦+⑧+⑨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④

拟使用

本期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⑤

其他资

本金⑥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⑦

拟使用

本期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⑧

其他资

金（非

资本

金）⑨

东五里二期安置房 75483 22645 36900 15938

兴化市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通过项目专项

收入作为偿还政府债券本息的来源。在债券发行期间，参照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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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期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情况，15 年期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年

利率为 2.53%。在发行期内每年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金，项目资

金平衡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债券存续期内应付债务资金本息

项目收益
项目收益覆盖

本息倍数
债券还本 债券利息 合计

东五里二期安置房 36900 19648.79 56548.79 80092.78 1.42

综上所述，兴化市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的棚户

区改造专项债项目可以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政府债券项目具有稳

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能够保

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

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

二、募集资金使用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及项目实施单位的资质

兴化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1660063701G，法定代表人：王永明，住所：兴化市文昌路

96 号，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城市建设项目及城

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管理及建设；土地整理开发；保障性住房项

目投资及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经济适用房、安置房销售；

二手房销售、租赁、管理；物业管理服务；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材

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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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兴化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具备实施相应工

程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债券的使用限制

依据江苏省财政厅苏财债函〔2024〕12 号《关于做好 2024

年第四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本次债

券所涉及项目如下：

东五里二期安置房工程，本项目计划发行债券募集资金

52,838.00 万元。假设专项债券利率为 2.53%，融资期内每年支付

利息，到期一次偿还本金。该项目本年新增发债 36,900.00 万元，

至 2039 年还本付息，本期项目收益覆盖倍数为 1.42。

该项目本年新增发债 36,900.00 万元，至 2039 年还本付息，

本期项目收益覆盖倍数为 1.42。

项目名称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应付债务资金本息

项目收益
本期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
债券还本 债券利息 合计

东五里二期安置房 36900.00 19648.79 56548.79 80092.78 1.42

若从项目多年期发债的整体角度考虑，全部债券存续期内应付

债务资金本息合计 72,890.02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本息倍数 1.1。

项目名称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应付债务资金本息

项目收益
本期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债券还本 债券利息 合计

东五里二期安置房 52838.00 20052.02 72890.02 80092.78 1.1

三、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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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准备工作中的《专项审计报告》由兴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兴财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8174482159XC）、江苏省财政

厅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兴财会

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出具。

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731168974K），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

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由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徐建庆律师、祝爱律师

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

经过年度年检。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项目实施单位有资格实施相应的债券项目；本

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专项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资本

支出项目。

（以下无正文）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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